
國立臺灣大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H03 

項目名稱 懲戒處理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室考訓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公務員有違失事件，經本校查證屬實（召開考績委員會），應由本

校層轉教育部移送懲戒。 

二、移送懲戒案件如涉及刑事責任者，本校應同時主動移送法辦並副知

主管部會。 

三、受移送懲戒案件如情節重大者，主管長官得依職權先行停止其職務。 

四、受懲戒人員如為簡任 (相當簡任)以上人員應送監察院審查，如為

薦任以下人員得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 

五、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事項送達主管機關時，主管機關應填具送達

證書及執行情形表等函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並副知銓敘部及審計

機關等，本校亦應將議決書送達當事人並請其簽收後，將送達證書

函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六、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事項，自主管長官收受議決書之翌日，即應

依規定執行。 

控制重點 一、有公務員服務法第 13條（違反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等之義務

者）撤職後仍應依法移送懲戒。 

二、同一違法失職案件，涉及之公務員有數人，其隸屬同一移送機關者，

移送監察院審查或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時，應全部移送。 

三、簡任(相當簡任)以上人員經移送懲戒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之執

行情形，應以副本陳報行政院備查。 

四、因案在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中者或經監察院提出彈劾案者，不得

資遣或申請退休。由主管長官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之案件應

通知銓敍部。 

五、同一事件經主管長官已為處分後，復移送懲戒者，其原處分失其效

力。 

六、公務人員離職或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撤職並停止任用後，嗣受

刑事判決確定，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條應予免職情事者，因已

無現職可免，權責機關毋庸核發免職令，惟本校應將是類人員之刑

事判決結果詳實登載於個人人事資料並函報銓敍部登記。至如當事

人於離職或撤職停止任用期滿，復再任公務人員後，始接獲刑事判

決確定，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條規定應予免職情事者，仍應由

權責機關依規定核發免職令予以免職，並依規定報送該部辦理登

記。 



法令依據 一、公務員懲戒法。 

二、公務員服務法。 

三、監察法。          

四、稽核公務員懲戒處分執行辦法。 

五、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辦法。 

使用表單 一、懲戒案件移送書。 

二、公務員懲戒委員會送達證書（機關部分、個人部分）。 

三、公務員懲戒處分執行情形表。 

四、停職令。 

五、公務人員動態登記書。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155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20038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19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163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60004


國立臺灣大學人事室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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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人事室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表 

   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人事室考訓組 

作業類別(項目)：懲戒處理作業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評估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評估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

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

執行。 

   

二、移付懲戒案件之處理，是否符合

規定 

(一)公務員有公務員懲戒法第 2條之

違失行為，應移付懲戒者，應陳

報主管機關長官移送懲戒。 

(二)公務員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3條之行為，應陳報主管機關長

官移送懲戒。 

(三)被懲戒人員如為簡任以上人員

應已依規定送請監察院審查（並

副知行政院備查）。  

(四)被懲戒人員如為薦任以下人員

應依規定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

會審議。 

(五)同一違法失職案件，涉及之公務

員有數人，其隸屬同一移送機關

者，移送監察院審查或公務員懲

戒委員會審議時，應全部移送。 

(六)移付懲戒案件是否有依職權先

行停止職務之必要，又該停職處

分是否已於移付懲戒前或同時

為之。 

(七)移送懲戒案件如涉及刑事責任

者，服務機關應同時主動移送法

辦並副知主管部會。 

   

三、移付懲戒案件尚未經公務員懲

戒委員會審議確定者，不得辦理

退休、資遣。 

   



 

評估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評估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四、懲戒處分之執行是否符合規定 

(一)主管長官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

會之議決書時，應以收受議決書

之翌日為執行日。 

(二)主管機關應依規定填具送達證

書及執行情形表函送公務員懲

戒委員會並副知銓敍部及審計

機關。  

    簡任以上人員經公務員懲戒委

員會議決之執行情形應副知行

政院備查。 

(三)機關於送達證書送達當事人

後，應請其簽收並將送達證書檢

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五、公務人員離職或經公務員懲戒

委員會議決撤職並停止任用

後，嗣受刑事判決確定，該等人

員免職案件之處理是否符合規

定 

(一)應將是類人員之刑事判決結果

詳實登載於個人人事資料並函

報銓敍部登記。 

(二)當事人離職或撤職停止任用期

滿，復再任公務人員後，始接獲

刑事判決確定，權責機關應依規

定核發免職令予以免職，並報送

銓敍部辦理登記。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評估。 

2.自行評估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評估情形。 


